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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土地勘测定界成果是建设项目农用地转用征收报批的重要依据。在土地勘测定界实施过程中，地类认定是一项关

键工作也是一大难题。在实际工作中经常引起争议，难以认定地类或者出现误判的现象不断，建设用地地类是一项关键地类，

问题尤其突出。论文介绍了建设项目在农用地转用征收报批情形下建设用地地类认定原则，分析了建设用地必须提供合法来

源起始时间和起始地类选择问题，探讨了在土地勘测定界实施过程中不同情形下如何进行建设用地地类认定。这些工作确保

建设用地地类认定准确，有利于农用地转用征收报批工作所需的土地勘测定界成果更加规范准确。

Abstract: The results of land survey and demarcation are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approval of the convers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for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the	process	of	land	survey	and	demarcation,	identification	of	the	land	type	is	a	key	task	and	a	big	

problem.	Controversy	is	often	caused	in	practical	work,	and	it	is	difficult	to	identify	the	land	type	or	misjudgment	occurs	constantly.	

The Land for construction type is a key land type, and the problem is particularly prominen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principles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land	for	construction	in	the	case	of	expropriation	and	application	for	approval	of	agricultural	land	conversion	for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alyzes the issue that land for construction must provide legal sources of starting time and the selection of 

starting	land	types,	and	discusses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land	survey	and	demarcation	how	to	carry	out	the	identification	of	

construction	land	under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These	works	ensure	that	the	identification	of	construction	land	is	accurate,	and	it	is	

conducive to better, standardized and accurate results of land survey and demarcation required for the convers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to the expropriation and approv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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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建设用地是指建造建筑物、构筑物的土地，主要包括城

乡住宅和公共设施用地、交通水利设施用地、工矿用地、军

事设施用地、旅游用地等；按其土地权属性质不同，分为集

体建设用地和国有建设用地。农用地征收转用是在符合国土

规划空间前提下，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批准权限，将集体

所有征收为国家所有，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行为 [1]。

土地勘测定界是用于建设项目报批的重要技术支撑，对

于保障项目用地审批准确性和科学性具有重要意义。土地勘

测定界是根据土地征收、农用地转用和土地整理等工作需

要，实地测量确定用地范围和界址点坐标，调查范围内土地

地类，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用地审批和地籍管理等提供科

学、准确的基础资料而进行的技术服务性工作 [2]。该项工作

在各级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下，由有资质和技术水平

的测绘单位承担。土地勘测界定界成果要求范围确定准确，

地类认定合理，对于土地相关法律和测绘技术等工作都要求

掌握。

土地勘测定界流程一般根据调查红线确定用地范围，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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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测量范围内界址点，调查土地权属，根据土地利用现状图

调绘土地地类，计算土地分类面积，根据规范绘制土地勘测

定界图，最终按照编制要求编写土地勘测定界报告书。目前

土地勘测定界成果广泛应用于土地征收、农转用、违法用地

认定、土地征收等自然资源多个领域 [3]。

许多技术人员和学者结合实际工作经验，总结了土地勘

测定界定义，论述了土地勘测定界涉及准备工作、技术流程、

质量控制，采用新技术应用于土地勘测定界，开发土地勘测

定界成果管理系统。何世光等探求了土地勘测定界工作中对

于林地如何进行科学准确认定 [4]，热依拉·阿布都热依木探

讨在土地征用过程中对于地类属性确定的重要性 [5]。

地类认定是土地勘测定界实施过程中一个关键问题，并

且也是一个难题，在实际工作中争议不断，难以认定地类或

误判地类的情形时有发生 [6]。农用地转用和征收中一个目的

就是将农用地转用为建设用地，因此对于土地勘测定界中进

行建设用地地类认定是一项关键的工作，要求建设用地地

类认定工作必须依法依规并且尊重历史，实事求是。论文介

绍了建设项目在农用地转用征收报批情形下地类认定原则，

分析了建设用地必须提供合法来源起始时间和起始地类选

择问题，探讨了在土地勘测定界实施过程中不同情形下如何

进行建设用地地类认定。这些工作确保建设用地地类认定准

确，有利于农用地转用征收报批工作所需的土地勘测定界成

果更加规范准确。

2 建设用地地类认定原则
2.1 建设项目用地审查报批中建设用地认定原则

中国实施严格土地用途管制。国家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规定土地用途，将土地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

地。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对

耕地实行特殊保护。

根据建设项目用地审查报批的地类对于地类的要求，以

第三次国土调查数据为基础的最新年度的国土变更调查调

绘的现状数据为基准。对于建设用地地类，应该考虑地类来

源的合理、合法性 [7]。主要如下：

根据建设用地来源是否合法进行分类处理。对于现状为

建设用地，如果可以提供合法来源的，在报批过程中地类可

以认定为建设用地；对于无法提供合法来源，按照建设占用

时的国土变更调查（土地变更调查）的实际地类报批。地类

为耕地的，应依法落实耕地占补平衡。

2.2 建设用地提供合法来源的起始时间和起始地类

选择问题
根据建设项目用地审查报批的地类认定原则，由于从建

国以来，用途管制基本是空白，直到 1998 年明确实施用途

管制 [8]。因此，对于 1999 年以前建设用地，特别是农村建

设用地，提供合法来源是困难。因此，确定建设用地提供合

法来源起始时间和起始地类选择的问题对于建设用地地类

认定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将 1999 年 1 月 1 日作为必须合法来源起始时间

和将第一次土地调查成果作为建设占用追溯至的起始地类

是最合理的，符合依法依规，实事求是的原则。

主要原因如下：

① 1998 年中国对《土地管理法》进行了修订，本次修

订对于强化土地资源管理，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1998 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首次明确规定实行

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将用途管制制度用法律的形式确定；同

时，修订的《土地管理法》明确了用途管制途径，明确要求

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应当规定土地用途，将土地分为农用

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同时还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

的依据、原则，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构成及其编制程序作了

明确的规定。明确规定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

建设用地总量，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该法案是全国人大常

委会于 1998 年 8 月 29 日发布，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②第一次土地调查从 1984 年开始，一直持续至 1996 年

才基本完成，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进行的土地调查成果。从

此，每一年度都进行了土地变更调查，这为当时国家进行宏

观调控和依法进行土地管理提供了重要依据。考虑 1998 年

土地变更调查在 1996 年第一次土地调查调查地类基础上进

行，但未形成土地利用现状图。因此，将 1996 年第一次土

地调查调查地类认定为起始地类是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由

于 1998 年中国对《土地管理法》进行了修订，因此在 1996

年至 1999 年期间，依据地类也发生了部分变化，并且部分

土地依据按照 1986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

定的程序和权限已经完成了征地，这部分土地按照国有建设

用地地类进行管理 [9]。

因此，在建设项目用地审查报批过程中，对于 1999 年

1 月 1 日以后新增的建设用地，必须提供农转用审批单，才

能按建设用地地类报批；对于未提供合法用地审批新增建设

用地，都属于违法用地，要按照建设占用时的国土变更调查

（土地变更调查）的实际地类报批，最早追溯至 1996 年第

一次土地调查变更成果，对于之前的地类之间的变化不再进

行追究。

2.3 土地勘测定界中建设用地地类认定

2.3.1 有合法来源的，按照建设用地地类报批
①已经办理国有建设用地审批，这部分用地已经属于国

有建设用地，不需要再办理农用地转用征收，需要在土地勘

测定界范围内剔除。

②已经办理集体建设用地转用审批，这部分用地属于集

体建设用地，但因还不是国有，要办理征收，应在土地勘测

定界中体现，按建设用地地类报批。

③存量建设用地，主要是 1999 年 1 月 1 日之前的建设

用地，已经完成了不动产登记（土地登记）或者土地确权；

如果登记为国有建设用地，这部分用地须在土地勘测定界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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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剔除；如果是集体建设用地，应在土地勘测定界中体现，

按建设用地地类报批。

④由于第三次国土调查是按照现状认定地类的原则进

行。因此，对于现状调查为农用地或者未利用地，但实际已

经完成了相关用地审批文件或者确权登记等，类似如果用地

审批或者登记为国有建设用地，这部分用地须在土地勘测定

界范围内剔除；如果是集体建设用地，应在土地勘测定界中

体现，按建设用地地类报批。

2.3.2 无合法来源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①对于在第三次国土调查、第二次土地调查、1996 年

第一次土地调查中地类都为建设用地，这部分地类在土地勘

测定界中按建设用地地类报批；考虑土地变更调查底图一般

是 1 ∶ 10000，而土地勘测定界底图不小于 1 ∶ 2000，因此

实际建设用地面积需按土地勘测定界底图中建构筑物范围

圈定建设用地统计，并且不能大于土地变更调查建设用地图

斑面积。

②对于第三次国土调查是建设用地，第二次土地调查

是建设用地，1996 年第一次土地调查是非建设用地。这种

情况下就要按照建设占用 1996 年第一次土地调查时的地类

报批。

③对于第三次国土调查是建设用地，第二次土地调查是

非建设用地，无论 1996 年第一次土地调查是否是建设用地。

说明在第二次土地调查之后发生了建设行为，因此按照建设

占用时的国土变更调查（土地变更调查）的实际地类报批。

④已经明确为违法用地，按照违法用地建设占用时的国

土变更调查（土地变更调查）的实际地类报批。

3 结语
土地勘测定界作为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履行土地管理职能

所需的重要技术支撑，其成果是建设项目农用地征收转用报

批的重要依据。考虑地类认定特别是建设用地认定复杂的情

况，论文介绍了建设项目在农用地转用征收报批情形下建设

用地地类认定原则，分析了建设用地必须办理农转用审批起

始时间为 1999 年 1 月 1 日和 1996 年第一次土地调查变更成

果作为建设占用追溯至的起始地类的问题，并且探讨了在土

地勘测定界实施过程中在不同情形下如何进行建设用地地

类认定。

论文有助于土地勘测定界从业人员在实际工作合理认定

地类，可以有效避免地类误判现象的出现，有力保障了建设

用地地类认定准确性。同时，准确的地类认定可以有效避免

建设用地报批过程中的农用地数量的减少，特别是耕地数量

的减少，避免国家相关税费的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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